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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京控
———嘉庆朝徐姓自戕案分析

石　怡,罗 冬 阳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摘　要:清代日益分化与竞讼的地方社会增加了司法需求,而开放的京控,尤其是嘉庆帝的改革,冀望

为民众申冤,同时整饬吏治,适应了这种需求,但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清代京控及司法制度与行政

体制同轨,为一金字塔构造,优质司法资源集中于顶部,改革仅强化了顶部纵向司法监控压力,地方贫弱的司

法资源和能力并未增强.就嘉庆末徐姓京控案看,县级主审司法能力贫弱,院司道府复审多处违法,虽然原告

自戕京控,促动清廷纠正了错案,但其成本极其昂贵,京控呈现出司法效力与效率的背离.这种背离一旦达到

临界点,不仅有损地方政府威信,即使朝廷权威也一并受损.

关键词:清代;京控;徐姓自戕案;司法效力与效率

中图分类号:K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５)０４Ｇ０１７２Ｇ０９

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九月,安徽泾县民人徐玉麟为其兄徐飞陇命案赴京鸣冤,并于刑部门前

自戕身死.这一激烈的京控①自杀行为,令道光帝重审该案.经调查,孙玉庭最终认定此案前经安

徽省官员审出的徐姓合谋杀害徐飞陇以图赖章姓之案情,及徐玉麟京控所指章姓劫杀徐飞陇之情

节,均为大错.命案正凶实为案中紧要人证李象,其先因半夜疑贼而将徐飞陇殴毙,后又畏罪混扳,
利用徐章两姓宿怨,混淆视听.同时,孙玉庭还审出泾县差役妄拿教供,及安徽省复审官员刑逼原

告妄认等不法情事.该案情节离奇,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中有较详尽记载.② 据

①

②

“京控”一词始见于清代,可视作“赴京控告”、“来京控诉”的简称.«清史稿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对“京控”含

义及京控案件受理情况有如下说明:“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与“京控”类似的有“叩阍”.“叩

阍”本意指叩打宫门,引申为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冤屈.该词最早出现于宋代,并为其后各代沿用.«清史稿刑法志»对其解释如

下:“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右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

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同上).“叩阍”是一种直诉于皇帝的上诉行为,其地点可在京师,也可在皇帝出行时的任一地方.其缘起

可追溯至尧舜时期设立的“进善之旌”与“诽谤之木”,其最初是作为统治者了解施政得失,而向臣民开放进言以陈利弊的渠道,后逐渐发

展演变形成“邀车驾”、“击登闻鼓”、“上书言事”三种形式.清代制度,“京控及叩阍之案,或发回该省督抚,或奏交刑部提讯.如情罪重

大,以及事涉各省大吏,抑经言官、督抚弹劾,往往钦命大臣莅审.发回及驳审之案,责成督抚率同司道亲鞫,不准复发原问官,名为钦部

事件”(«清史稿»第４２１２页)目前学界对“京控”的理解仍存分歧,其焦点主要在“京控”与“叩阍”异同上.从程序上看,京控须经中央相关

部门受理诉状后方可诉诸皇帝,而叩阍则是直诉皇帝,诉诸中央相关部门非其必要程序,这是两者的差异.但无论京控还是叩阍,最终

都要奏闻皇帝,并且受理后的审理程序都一样,所以当时人与学界往往将两者等同视之.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认为叩阍形式之一的“上

书公府言事”与“今之京控相似”(«历代刑法考»第１４７８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生于光绪间的史学家连横也认为,民人自州县经府、

道、省逐级上控,仍不服,“则控之京,谓之叩阍”(«台湾通史»卷１２«刑法志»,第１５１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嘉庆、道光两朝相关档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Ｇ０１Ｇ２６Ｇ００３９Ｇ０２８、０４Ｇ０１Ｇ０１Ｇ０６０８Ｇ０３４、０４Ｇ０１Ｇ０１Ｇ

０６０８Ｇ０３６、０４Ｇ０１Ｇ２６Ｇ００３９Ｇ０２９、０４Ｇ０１Ｇ０１Ｇ０６２３Ｇ０３６、０４Ｇ０１Ｇ０１Ｇ０６１９Ｇ０１１;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Ｇ２３３７Ｇ０４２、０３Ｇ２３３８Ｇ０２２、０３Ｇ２２６５Ｇ０３０、０３Ｇ２２６６Ｇ

０１６、０３Ｇ２２６６Ｇ０１７;禀状,档号:０３Ｇ２２６５Ｇ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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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剖析该案,可以深化对清代司法审判弊端及京控制度①实际运行效果诸问题的理解,也可以窥见

清朝嘉道期间国家与社会互动之一斑.

一、分化与竞讼的地方社会

徐飞陇命案被安徽办成错案,有社会和司法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案发当地社会的利益分化,竞
讼的社会风气,紧张的族际关系,边缘化的人群,为该案布下重重迷雾,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当属

铸成错案的社会原因.
近年研究成果表明,明清时期人口规模迅速扩张,人均耕地面积下降②,而商贸活动日趋活跃,

城市化进程持续发展③,尤其是南方一些工商业市镇的繁兴,对乡村城市化的发展起到很大带动作

用.④ 此四者相互伴生,使得土地资源愈加稀缺,脱离农业、追逐工商利益的人口增多,而消费习惯

则由简朴走向奢靡,人际关系由古淳走向争竞.
泾县位于今安徽省东南部,在清代属宁国府,处于长江南岸平原与皖南山区交界地带,“长山大

谷,枕徽襟池”[１０]卷１,形胜,p８７,自古便是“风物繁华之地、舟车辏集之乡”[１１]卷２,风俗,p７９,在明清社会变迁大

势中,其民风习尚亦随波逐流.诚如嘉靖«泾县志»所载:

　　明初新离兵革,地广人稀,上田不过亩一金.人尚俭朴,丈夫力耕稼,给徭役,衣不过土布,
非达官不用纻丝;女勤纺织蚕桑.居室无大,厅室高广惟式.成化、弘治间,生养日久,轻役省

费,民称滋殖,此后渐侈.田或亩十金,民居或僭仿品官第宅.男子衣文绣,女子服五彩、衣珠

翠、饰金银、务华靡.商贾亦远出他境,嫁娶奢靡.[１１]卷２,p８０

逐利和奢靡的习尚,冲击着旧有尊卑贵贱观念,百姓对官府的陌生与敬畏感逐渐消退.而经济

发展与利益多元化使得百姓之间发生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讦讼、健讼成为清代地方官眼中泾县

风俗标志性的“弊俗相沿”.嘉庆«宁国府志»引乾隆«泾县志»云:

　　泾民刚满而竞,往往鹬蚌结于睚眦,听断所及,讼牒麏集,甚至济北之树、汝南之水,累年浃

岁,剌剌不休,盖其风使然.大率一人险健,则主文佐斗,实繁有徒.一事愤争,则蔓引株连,纠

缠靡已,废时破产,举弗遑恤.[９]卷９,舆地志,风俗,p３３８

泾县民风好讼,被地方志解释为“山民”的“强劲”所致[９]卷９,舆地志,风俗,p３３８.“山民”的脚下是稀缺的

土地资源.方志称该县地土“十分之中,山居其四,水居其二,平地无几”[１１]卷二,舆地纪,水利,p６８.确实,因
为该县地属山区,土地资源本来稀缺,而便利的水路交通却更增高了其经济价值,再加之风水观念

的影响⑤,田土山地之争往往成为当地人聚讼的焦点.与泾县地理相同的邻邑旌德县,有着相似的

“健讼”之风,民众“勇于私斗,健于讦讼”.方志作者认为勇斗健讼之风的形成,“盖由地窄人稠,阴
阳二基,实所难得,每于造屋、造坟之时,或称税亩未清,或藉界址相连,或假售主分业,种种嫌隙,鼠

①

②

③

④

⑤

以往关于清代京控制度的研究,多注重从制度形成及沿革层面分析,而就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仍缺乏较为具体的解释.京

控制度相关研究较为主要者有:欧中坦(JonathanK．Ocko)的«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收录于(美)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

法律传统»,第５６６Ｇ６１１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此文侧重将京控作为社会问题来考察,对影响该制度运行的各种社会因素进

行重点探讨.李典蓉的«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利用台湾地区保留的清朝档案资料,对京控制度的流变与实践

进行探讨;胡震«最后的“青天”———清代京控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一文,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清代京控制度

与晚清京控演变,尤其注重将晚清与民国时期处理类似案件的审判方式进行对比.阿风:「清代の京控――嘉庆朝を中心に」((日)夫马

進编:『中国訴訟社会史の研究』,第３３３Ｇ３７９页,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２０１１年),利用清代上谕档中的案例资料并结合«清史稿»等

文献,对清代京控制度的概念、渊源以及嘉庆朝京控制度的完善,嘉庆朝京控扩大化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根据(美)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DwightPerkins)的估计:１６５０年时,中国总人口约为１－１．５亿;１７５０年时,约为２－２．５
亿;到１８５０年时,已上升至约４．１亿.参见:(美)王业健«清代田赋刍论(１７５０－１９１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第９页.

参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第３５０Ｇ３５５页、第４０３Ｇ４０４页;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１５５０－１８５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第４０９Ｇ４１７页.

参见:(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第３８页.

乾隆«泾县志»称泾县“敝俗相沿,大端有三,曰停葬,曰溺女,曰健讼.”(嘉庆«宁国府志»卷９«舆地志风俗»,第３３８页,台

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



牙雀角,在所不免”[９]卷９,舆地志,风俗,p３４１.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本文所介绍京控案的主角,即是居于

安徽泾县铜村的徐、章二姓,因连年山场之争结有宿怨.正是这一宿怨在该案中被真凶李象利用,
为原告徐姓所执念,从而将控案引向了歧途.

徐、章两姓之嫌怨,最初结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的山场之争.泾县铜村淡字４７３号高坪坑起至

４８３号牛背石止,共十一号山场,章徐两姓于其中各有置业.乾隆十年,两姓因争其中滑石坑、牛背

石等山场结讼,曾经山邻议息立界.嘉庆十九年泾县荒歉,徐姓族人赴山挖取蕨根时,因伤及树木

而被章姓禁阻,两姓互殴,讼端复起,诉至县衙.山场之争,因其牵涉风水和巨大经济利益,往往任

意影射、诈伪百出,属于较难断解的土地纠纷.而复杂的买卖关系,为产权判定更增加了一层难度.
该处山场,徐章两姓原本于其中各有持业.但时间一久,两姓子侄支派众多,互相间买卖山场频繁,
造成彼此之间山场界址模糊,难以条分缕析.因此,时任知县断案时,误判前述十一号山场之中的

“剪刀交徐姓未卖之产,作为滑石坑徐姓已卖之业”[５],将两姓相争之地判归章姓所有.对此有欠平

允的判决结果,徐姓始终不肯输服,而两姓因山场之争所生嫌怨亦日渐加深,并埋下命案发生后徐

姓执认章姓为真凶的伏笔.

二、贫弱的基层司法能力

利益日趋分化、纷争诉于竞讼的社会,对国家司法服务提出了更多更高需求.国家如不能相应

地增加基层司法官员数量、提高司法效率,仍以既往有限的司法审判能力应对较以往远为复杂难解

的案件,那么错案、冤案出现的几率无疑会随之增加.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泾县知县清宁①接到民人徐道生报案,称其父徐飞陇在八门口地方

受伤身死,呈请该县勘验.人命重情不能耽延,清宁于初三日抵达,并于当晚提讯人证李象,因其供

词不确,拟带县再审.初四日一早查验尸所,因见尸伤均在下部,亲填“受伤追贼,戳落墈下,跌断命

门细筋而死”[２].随后堂审阶段,为求实情,清宁曾刑讯李象,但因其屡次妄供,且查无确据,遂推断

徐飞陇之死“或系他处争殴,死后移尸”,将前后见证、嫌犯人等全部释放,详请另缉正凶.[６]

据清代司法制度,若原被两告或其亲属认为州县衙门初审不公或对初审结果存有疑义,可以按

照府、道、司、院的层级逐级上控,直至赴京,在都察院或步军统领衙门呈控.徐飞陇命案初审后,其
家属对该县审判结果不满,遂逐级上控至京.由其上控呈词及最终复审结果来看,该县在勘验、审
讯和详文诸环节都存在疏漏.

其一,在命案至关重要的尸检环节出现遗漏与错检.清宁初审时,督同仵作洪椿相验徐飞陇尸

伤共十三处[６],其中左脚踝处有骨损现象,余下伤处均属轻浅;致命伤在腰眼穴处,经检验属石块垫

伤,导致徐飞陇命门处筋脉断裂而死亡[１].但孙玉庭复审时,督同熟谙验伤之宝山县知县周以勋对

尸身重新检验后,却发现徐飞陇尸身仅喉骨与脚踝两处有伤,其中咽喉骨呈淡红色,结喉骨呈红紫

色,左脚外踝骨呈红色但并未骨损,上述各伤处并不轻浅;因初检时认定致命伤位于腰眼穴处,其尸

身尾椎骨倒数第七节处应有伤痕,但复检时却发现不仅该处并无伤痕,原验命门骨受伤之处亦无损

伤,仅脊背骨第二、三节呈青色[１].
经孙玉庭查明,李象因当晚疑贼,在徐飞陇经过时,取钉有铁齿的磨楪向其下身打去,并顺势将

其摔倒,使之“扑跌门前沟旁,半著水沟,半在沟旁地上”[１].随后,李象即脚踏其背脊殴踢.徐飞陇

因倒地时面部朝下,且上身跌入水沟内难以应声,以致窒息而亡[１].根据李象对当晚情形的供述并

结合周以勋的尸检结果,复审断定,徐飞陇尸伤多集中于下身且呈不规则分布,是由铁齿磨楪殴打

所致;其左脚踝及背脊处瘀伤,为殴踢所致.在徐飞陇停止挣扎后,李象曾抓住其后衣领将之翻转

① 道光«泾县续志»中并无“清宁”其人,但有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清善”任知县的记载.“清善,字撰堂,镶黄旗人,举人,敬

避御名,下一字改今名”.在“安徽巡抚吴邦庆奏为特参泾县知县清宁审办命案草率以致尸亲逞刁诬赖案延莫结请革职事”一折中,吴邦

庆将其写作“清宁”;但在“两江总督孙玉庭奏为遵旨审明安徽泾县民徐玉麟呈控族兄徐飞陇被挟嫌围杀委员诬审反坐一案按律定拟事”

一折中,则将其写作“清凝”.故本文推测“清凝”原为“清宁”,为避讳道光皇帝名讳旻宁而改.



提起,故在咽喉处留有勒痕,并于尸检时验明咽喉骨与结喉骨处均呈红色.
由此可以推知该县初次验尸环节确实存在疏漏,仵作洪椿因未能悉心查验伤处,导致咽喉处关

键伤痕被漏检,且多处尸伤检验不准确;而知县清宁也因缺乏相关医学知识而不能纠正仵作错误,
只能凭仵作勘验报告推断徐飞陇为“跌断命门细筋”而死,导致人命案件审理中最重要的尸检环节

出现错漏.
其二,清宁审案能力不足.徐姓得知徐飞陇死讯之后赶赴现场,发现李象碓房门外及河沟边均

有血迹,死者族侄徐长发即将李象看守控制.清宁勘察现场后,亦当将李象作为重大嫌疑对象.而

且案件经由县府详办缉凶后,李象又远逃浙江,显有畏罪潜逃之意[１].但清宁审案中并未彻查这些

疑点,而是过于依赖刑讯,致使李象肆意混扳,淆乱了案情.同时,清宁对其所用差役监管不够,使
得差役董庆及舒元等因敲诈章姓不遂,而教唆李象之子李笋混供徐飞陇为章姓八人围打身死[１],从
而导致本因山场之争结怨的徐章两姓更由这一命案而互相猜疑,讦讼不休.

其三,清宁呈报案情及审讯情况的详文有不当删节.清宁审讯李象时,李象初供章姓与徐姓结

讼,章姓有“欲打徐姓之语”.而差役向章姓索贿不遂,教唆李象１４岁子李笋于堂审时证供亲眼见

到八人围打徐飞陇,其中四人为章姓族人.知县清宁随后提质李象,李象即扶同混供.及加以刑

讯,李象挟徐长发看守之嫌,妄供“是晚闻声出看,撞见徐长发嘱其勿管闲事”,将嫌疑对象又引向徐

姓.后经对质徐长发及章姓族人,证明李象所供或系仇扳或系无中生有.但撰写详文时,清宁“因
图简净,删去李象先供章姓争殴一节,即以李象供扳系先徐后章,叙详通报”,致使死者亲属无法知

晓所谓章姓围殴致死乃差役教唆伪供,仍坚信章姓为凶手,不断上控[１].而徐姓对误认凶手的固

执,也招致安徽省复审官员强烈怀疑徐姓有“自行致死人命图赖章姓”的动机.
所谓“万事胚胎皆由州县”[１２]７７２,作为清代司法审判机关的最低层级,州县的地位至关重要,绝

大多数案件均需由其初审.从案件初审过程看,清宁本人对该命案并非不重视.清律对印官亲验

命案有明确要求:“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印官立即亲往相验.”[１７]卷８５１,p１２３６同时也规定了明确的检

验程序:“其果系斗杀、故杀、谋杀等项当检验者”,“务须于未检验之先,即详鞫尸亲、证佐、凶犯人

等,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亲诣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定执要害致命去

处”,“公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１７]卷８５１,p１２３５清宁对该案的处理,基本遵循着上述律例要求.其于死

者家属呈报命案后的第二日当晚即赶到现场,不可谓不速;随后,并无耽延于当晚即提讯人证李象,
查问死者家属并了解大致案情,不可谓不勤;再后,于次日一早带同仵作、刑书人等亲临尸所勘验,
并有徐飞陇之侄随同相验,不可谓不公开透明;在整个过程中,也不存在受贿及贪赃枉法诸事.由

此可见,并非贪渎不法的清宁在初审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重大纰漏,更多应归因于案发当地客观条件

的限制以及清宁本人断案能力的局限和专业法律知识的欠缺,尤其是法医检验知识的不足.徐姓

居住之铜山村地处偏僻、群山环绕,八门口地方为其出村进城必经之路,距村仅五里之遥,但李象碓

房所处八门口地方永寿巷路边,邻近溪河,位置偏僻且并无近邻[７],而当时在场的吕斌系奸对象,
受凶手嘱咐隐瞒[１],这样的客观条件造成该命案很难寻求第三方人证,审讯中李象正是利用了这一

点见风使舵、任意混扳,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同时,也正是由于自身能力局限及缺少相应法医学

知识,使得清宁没有怀疑李象混扳的动机可能与作案有关,也未觉察到仵作尸检报告的错漏,进而

造成案情推演出现错误,放过了嫌犯.

三、丧失公信力的监司

徐姓族众因以往争山讼嫌,坚信徐飞陇之死系章姓围殴所致,不认同“详请另缉正凶”的初审结

果,先后赴臬司、巡抚衙门上控①.时任安徽巡抚胡克家在将嫌犯证人等提省审讯时,参审委员凤

① 清代所谓上控,指案件涉讼者对审理或判决不满时,向其所控司法机构之上级衙门呈控的行为.京控作为向中央司法机关的

呈控,是清代上控的最高层级.



颖同知陈斌、候补宣城知县聂绍祖、怀宁知县董梁等,发现人证李象得有徐姓所给盘费近百两,遂怀

疑徐姓是因之前山场讼争而谋杀徐飞陇以图赖报复章姓,并贿嘱人证李象,从而改变审讯方向,对
徐姓原告及族证严加追问,施以刑讯,但终因徐姓坚不承认而未能审明.因见在本省上控翻案无

门,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徐飞陇之子徐荣生进京呈控.步军统领衙门接收呈词后,上奏奉旨,交继任

安徽巡抚康绍镛审办.
京控案件发回该省督抚审理后,一般先查照刑前事由,分饬藩臬两司行提人证、卷宗到省.随

后由两司饬委人员(一般为该省知府、知县或署府、署县等官员)查办审讯,厘清初步案情上报.再

由两司督同提审,核对犯证口供及诸证据,并按律拟罪.最后再由藩臬两司招解至督抚衙门,由各

该督抚亲提严鞫.由于此时案件已经过多层审理,案情基本清楚,督抚对案件的审理,大多为对案

卷与人犯口供的再次提审与查核,在斟酌拟律定罪并无不妥之后,具折奏闻.历尽千辛万苦的京控

案件被发回省审,参与承审各官员的态度与办案能力非常重要.若出现偏差,无疑会对京控申雪冤

抑的实际效果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导致国家司法权威性与公信力遭受质疑.徐姓京控案的发展,即
印证了这一点.

康绍镛于首次提审过后,即饬委臬司,将案件交由安庆知府申瑶、凤颖同知陈斌,督同怀宁知县

任寿世、候补宣城知县聂绍祖审办.由于前有徐姓给予李象贿银一层,诸委员等遂坚信徐飞陇致死

根由必在徐姓.为得到定案口供,陈、聂两员对徐长发等熬审刑拷五十余日,将其屈打成招,逼其诬

认做伤图赖.该委员等将审明情由上报臬司,但臬司提审时,徐姓复翻前供,致使仍未定案.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徐飞陇三子徐芝生再次京控,案件被步军统领衙门仍咨回安徽省审办.因

该案已迁延日久,新任巡抚吴邦庆曾督促藩、臬两司,饬委安庆知府申瑶、已委署宁国府印务陈斌、
署安庆知府钱兴等赴省会同加紧审办.审办过程中,陈斌再次严加刑审,徐姓涉案人等畏刑妄供,
诬服做伤图赖.由于所供致伤之处与原验致命伤痕处所不同,须重新尸检以得确证.但吴邦庆委

派官员提取徐飞陇尸棺时,却遭遇徐姓聚众对抗,导致丁役七人受伤,二人被捆,安徽地方当局的司

法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
之所以出现此种局面,与下列因素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第一,安徽省过于重视口供,以致审讯

过程中接连发生严重的刑讯逼供.古代刑案审讯极重口供,为获得切实供招,对嫌犯等施以适当刑

讯是允许的.清律规定:“强窃盗、人命及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干连有罪人犯,或证据已明再三详究

不吐 实 情,或 先 已 招 认 明 白 后 竟 改 供 者,准 夹 讯 外,其 别 项 小 事 概 不 准 滥 用 夹

棍”[１５]故禁故勘平人第一条律文,p１０４０.但为防止官员滥刑毙命草率结案,对刑讯程度加以限制,并对违法刑讯

的官吏施以惩处.“若将案内不应夹讯之人滥用夹棍,及虽系应夹之人因夹致死并恣意迭夹致死

者,将问刑官题参治罪.若有别项情弊,从重论”[１５]故禁故勘平人第一条律文,p１０４０.同时,«钦定六部处分则

例»中亦有“刑逼妄供枉坐人罪”条,明确规定滥刑官员的处罚:“凡大小衙门问刑官员,于命盗案件

不能虚心研鞫,刑逼妄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以致枉作凌迟斩绞者,革职;枉坐发遣军流者,降四

级调用;枉坐徒杖笞罪者,降三级调用;俱毋庸查级议抵”[１６]卷４８,审断下,刑逼妄供枉坐人罪,p１０１３Ｇ１０１４.
徐姓一案关涉人命重情且疑点颇多,为求嫌犯口供,适当用刑势所必须.但是,陈、聂两员刑讯

的酷烈程度显然已超出朝廷法令的规定要求.在徐玉麟身带冤状中,曾称刑讯极为残酷,熬审刑拷

长达五十余日,不但将徐飞陇之妻锁押班房,并且对其子侄等施以跪链、上枷、加绷、提耳等刑,致使

有人酷刑成废,而徐飞陇之侄徐广也在酷刑之下畏惧乱供.此种呈诉内容虽或有夸大,但孙玉庭后

来的复审奏折中建议将陈、聂二员“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是因为他们“于人命重案并不虚衷

推鞫,因疑误致先后率意刑求,几成冤狱”[１].这也说明,陈、聂二员的滥刑逼供,确为事实.
第二,泾县差役舒元教唆徐姓痴呆族人徐兆作伪证,伪造亲见徐姓合谋杀害徐飞陇以图赖章姓

情节.舒元之所以教唆徐兆做伪证,是因为拘拿关键证人徐孝芳不到,其家属被收禁[１].而伪证之

所以被采信,则在于问刑官陈、聂二员只希图锻炼成狱,无视了证人的有限行为能力.
第三,在重做尸检、获取关键证据前,由巡抚吴邦庆主持的安徽省第二次复审以揣测替代严格



的证据审查,罔顾证据之间的矛盾,妄参原泾县知县清宁.吴邦庆亲审时曾发现陈、聂所报案情有

两个重大疑点,一是“据委员等,亦以该县原验尸伤不确,请提尸棺检办”[６].所谓“原验尸伤不确”,
是指原泾县知县清宁提供的验尸报告所描述的伤情与徐长发等人的口供描述不符[１].二是“供情

狡展,忽认忽翻”.虽然存在这两个重大疑点,但吴邦庆未待重新尸检,即断言“其为徐姓自行做伤

致死情由,已属显著”.并以未能据李象伪供“是夜曾见徐长发在伊门前站立”究出徐姓自行做伤致

死真情,参奏知县清宁“初审草率”、“更恐有故纵情弊”,请将其革职提讯[６].吴邦庆参奏清宁,无异

于宣布该案已有结论,徐姓即是凶手,重做尸检,不论结果如何,不过是走形式,与该案结论无关.
安徽省的刑讯逼供和徐姓有罪推定,让徐姓感到灭顶之冤即将降临,正如徐长发弟徐德荣赴都

察院报告所称:“可怜人非铁石,何求不得! 若候抚宪奏结,有死无生.”[２]为避免坐以待毙,徐姓一

方面派人第三次进京,分赴刑部和都察院控告,另一方面“于各要隘口垒放石块,村内预备器械”,凭
险抗拒巡抚吴邦庆饬派前去提取徐飞陇尸棺的官兵[３],以保全证据,可见安徽省院司各衙门在徐姓

家族内心已毫无司法公信力可言.

四、成本昂贵的京控昭雪

徐姓第三次京控赴刑部控告者徐玉麟采取了最为激烈的“自戕”方式,震动了朝廷.嘉庆二十

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晨,刑部门皂发现刎颈自杀的徐玉麟及其随身所带冤状,刑部堂官即据此上奏,
请求令安徽巡抚吴邦庆及原审各委员俱照例回避,该案交钦派大臣或两江总督亲提检审.奏折中

称:“徐玉麟系已死徐飞陇无服族弟,事非切己,何肯远涉来京控诉,甚至以身相殉,殊非情理!”[８]新

继位的道光帝极为重视该案,令两江总督重审[１４]卷５,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庚辰,总第３３册,p１３８.此时正值吴邦庆报告

徐姓自行做伤致死、参劾清宁之折“甫经入奏”[８].
徐姓得知案件交由两江总督复审后,采取配合行动,交出了徐飞陇的尸棺.此次检验与复审官

员,全由两江总督孙玉庭自江苏省干员中遴选.检验发现尸伤与原检差别甚大,既与徐姓所控情形

不符,亦与安徽省所审图赖情节不合.而审讯后发现此案实情与安徽省所讯情节迥异,罪名出入悬

殊.徐飞陇实被李象黑夜疑贼殴毙,章徐两姓均非凶手;并究出差役舒元、董庆等先后诱骗李象之

子李笋及徐姓族人徐兆到案狡供诸情节,进而发现徐姓坚指章姓劫杀,以及安徽省委员审出徐姓谋

命图赖等情,皆为大错.经孙玉庭奏报定案,将李象依斗杀律科断;差役舒元等因教供导致委员误

审,照“诬良为盗治罪例”发边远充军,不准援免;该县仵作相验不实,并于原验尸伤任意增减,发往

乌鲁木齐,以示惩儆;知县清宁因相验草率,不能审出正凶且任意删节犯供,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安
徽省委员凤颖同知陈斌、候补知县聂绍祖于人命重案并不虚衷推鞫,因疑误致先后率意刑求,革职

发往 军 台 效 力 赎 罪;其 余 相 关 审 理 人 员,也 因 各 自 审 理 不 力 而 分 别 受 到 革 职 与 降 调 惩

处[１４]卷１２,道光元年正月戊辰,总第３３册,p２３４Ｇ２３５. 孙 玉 庭 因 能 “审 明 正 凶、 据 实 平 反 ”, 加 二

级[１４]卷１２,道光元年正月癸酉,总第３３册,p２３９Ｇ２４０.此时已是道光元年正月,该案自案发、初审,期间三历京控,到定

案,历时约五年.
开放京控曾被清廷寄予整顿吏治、为民伸冤的厚望.嘉庆帝曾指出:“朕勤求治理、明目达聪,

令都察院、步 军 统 领 等 衙 门,接 到 呈 词 即 行 奏 明 申 理,以 期 民 隐 上 通,不 使 案 情 稍 有 屈

抑”[１３]卷７０,嘉庆五年六月乙亥,总第２８册,p９３８.他还曾乐观表示:“百姓果受有司屈抑,何难向督抚衙门呈诉? 即

或不为审理,亦可赴京控告.方今纲纪整饬,断不令小民有覆盆之冤”[１３]卷８０,嘉庆六年三月庚辰,总第２９册,p３４.
就徐姓京控案看,该案最终冤情得雪,表明清廷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开辟的京控渠道仍可被视为有

效.但是,在清廷对官员司法行为有严格制度约束的条件下,该案却于前两次京控审理中办成冤

案;京控既然被清廷开辟为百姓申冤的渠道,呈控者却在付出生命代价,甚至不惜以暴力与官方相

抗后,方获得较为公允的审判结果,这说明,京控并非百姓可以方便运用的诉讼途径,其成本相当昂

贵.京控也并非朝廷可以简单用来为百姓伸冤的工具,其运作复杂,效率低下.可以说,开放京控

的实际效果与清廷的期望相去甚远.之所以如此,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京控制度本身蕴涵的



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就是地方司法能力的贫弱与朝廷司法监控力的片面强化不相适应,这种

不相适应使得国家的司法能力无法随着民众司法服务需求的增加而获得实质性增强.
开放京控必然会给清朝各级政府,尤其是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司法压力.嘉庆五年,嘉庆帝

上谕中曾指出:“乃近日来京呈诉之案,殆无虚日.其中多有以闾阎细故、琐屑上控.甚或挟嫌图

诈,任意诛连.并闻有不肖之徒,以不干己事,挺身包揽,科敛钱文.”[１３]卷７０,嘉庆五年六月乙亥,总第２８册,p９３８Ｇ９３９

细绎该上谕,当时京控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控案数量巨大.京控事件并非都是朝廷所认为

的大事,而是多有琐屑“闾阎细故”.二是审理难度不小.既有原告的“挟嫌图诈,任意诛连”,也有

包揽词讼者的参与,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
嘉庆帝应对京控压力的办法是申严赴京越诉治罪条例.该条例要求诉讼必须逐级上诉,规定:

“若未经在本籍地方及该上司先行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经结案,遽来京控告者,即所告属实,仍当治以

越诉之罪”[１７]卷８１６,p９０４.这一新例的目的在于将诉讼事务向地方政府分流,以减轻朝廷的司法压力.
除了申严越诉禁例外,嘉庆帝还将简派钦差为主审理京控案件的做法改为发回各省督抚负责

重审.同时,要求督抚必须率同司道主官“亲行研讯”,不得转委属员,更不得发回原问官审理或会

审.又要求地方主官担起亲审之责,勤于断案,及时审结,不得任意延宕,逾限未结者有罚.
总的来看,嘉庆帝改革京控案审理的诸多办法,都指向加大地方官的司法责任,强化朝廷对地

方的监督,但并未相应增加地方司法资源以强化其司法能力.限期结案、逾限有罚的规定就已给地

方 官 莫 大 压 力, 让 他 们 感 到 “京 控 之 案 均 系 奏 交、 咨 交 要 件, 例 限 甚

促”[１８]刑政例下,“各属解省命盗、洋匪、会匪各案议定章程”条,p１００２.由于地方行政和司法资源有限,嘉庆后期,逾限未结的

京控案 无 省 无 之,少 者 三 四 案 到 十 案,多 者 直 隶 三 十 二 案,而 山 东 竟 有 八 十 九 案 之

多[１３]卷２８９,嘉庆十九年四月乙丑,总第３１册,p９４７.虽然违限之罚不能避免违限行为相当程度上存在,但并不意味违

限之罚从不落实.地方有限的行政司法资源,也使原问官回避制度沦为具文.原问官回避,势必要

调用其他府县甚至他省官员,但对于各有职司的官员来说,均有其本任职事,一经调动,本任职事亦

不能及时处理,耽延积压在所难免①.因此,在实际的京控复审中,委用原问官的情况就比比皆

是.② 即就本文所涉案件而言,前两次京控复审,原问官陈斌与聂绍祖均被委用,并对案件审理结

果起着主导作用,但委用他们的安徽藩臬二司主官之受罚,并非因为这一违例行为,而是因为“未能

虚衷研鞫,几至酿成冤狱”[１４]卷１２,道光元年正月癸酉,总第３３册,p２４０.就徐氏京控案来看,规避违限之罚及原问官

回护,未尝不是安徽省前两次复审致误的重要原因.违限之罚的压力,促使地方官员将办案责任层

层下压,导致相关执行人员以极端甚至非法之道为对策.本案中差役舒元之所以教唆痴呆徐兆做

伪证,就在于他久拿要证不获,其家属被泾县拘禁.而陈斌、聂绍祖等问官偏重刑讯而疏于物证勘

察、忽视证据间的矛盾,急于结案是其重要动机.当被违例再次委以同案问官时,维持之前的案情

判断就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因为一旦翻案,由刑逼妄供被追究“故勘平人”之罪,将是他们难以承

受之重.因此,当该案再次发回安徽省重审时,安徽审案各员的措施就是进一步刑讯恐吓原告,将
该案做成铁案.此时的参审各员已不再能以中立的立场公允办案,其角色俨然转变为徐姓京控者

的对立方,其司法公信力在徐姓心目中已消失殆尽.
地方行政和司法资源的不足,不仅让限期结案、原问官回避等京控改革措施沦为具文,也让越

①

②

美国学者施坚雅曾观察中国每一王朝极盛时期县级区划的数目,发现根据史籍记载,贯穿帝国时代的历史中,县级区划的数

目极为稳定.由此,其推断“如果说随着边境的扩展,新县也相继建立,那么很明显,在原来定居的地区中,县数却有规律的在减少.中

国历史上县级区划的稳定性,恰恰说明中国历史从中唐以后直到帝国结束,出现了政府效率长期下降,基层行政中心职能一代比一代不

断缩减的情况”.(详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１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例,三帝均曾对督抚司道等将上控之案仍批交原审之府州县审办的行为严加申斥,并惩处个别官

员.如嘉庆二十五年六月壬辰,安徽巡抚姚祖同因将特旨交办之案仍发原审之府州县覆审被交部议处.(«清仁宗实录»卷３７２,«清实

录»总第３２册第９１２页)但总体看来,这一现象仍继续存在,在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乙丑的上谕中,道光帝曾指出:“该督抚等复不为亲提究

办,仍发原审之员.该员等明知审断错误,意存回护前非,又焉肯力为昭雪”.(«清宣宗实录»卷４１９,«清实录»总第３９册第２５４Ｇ２５５页)



诉禁例难以落实.据上文所引嘉庆五年例规定:“或现在审办未经结案,遽来京控告者,即所告属

实,仍当治以越诉之罪.”本文所涉案件中,徐姓三次京控都是在“审办未经结案”之时,但孙玉庭最

终结案时,并未追究徐姓的“越诉之罪”,这等于事实上否定了越诉禁例的有效性.其背后的原因,
相关文献并未明言,但考量整个案情的发展,则可以发现,不懈的越诉在徐氏京控案中实为伸冤之

关键.而其中的关键之关键则为第三次京控中徐玉麟在刑部大门前的自刎控诉和徐姓宗族的抗

官.徐玉麟的自刎,提升了京控重审的实际级别,督促了原问官回避制度的落实,而徐姓宗族的抗

官则保全了最重要的物证,不然徐飞陇尸棺若让巡抚吴邦庆获得,则其不难按照“徐姓自行做伤致

死”的先行结论制造尸伤、伪造证据,那么徐姓之冤将覆盆永戴.
反过来看,为了提高京控案复审的级别,督促落实原问官回避制度,求得相对公正的司法裁决,

原告必须付出极高的诉讼成本,从自戕式控诉到冒着被朝廷以“乱民”罪名镇压风险的聚众抗官的

极端方式,都是其中极昂贵选项.聚众抗官毕竟风险过大,分寸和时机拿捏不妥,即可能阖族遭受

镇压,而自戕式控诉,已足可以唤起朝廷的重视,给地方督抚的重审施加足够压力.徐姓自戕案后

不久,因争控坟山,又发生同县民徐行以抱告身份自刎身亡于都察院门前的事件[４].清廷甚为警

觉,为儆效尤,于道光二年通过新例,规定京控自戕主使者和自戕未死者,将被处以最高为“杖九十、
徒二年半”的刑罚,以“保全民命”,并预杜借人命而妄自图赖、敲诈的风气[１７]卷８１５,p８９４.但是,与可将

被告方置于死地以及原告方重获新生的预计结果比起来,这一处罚仍是很值得的.即使自戕者身

死,只要能将被告置于死地,也可获得一个平手,而冤抑得以伸雪、本家族社会地位得以维持,尚在

平手之上.所以,京控中不仅屡有原告宗亲的自戕式控诉,而且乡族发达之区,在地方纷争中,强势

宗族也会惯于出现“贿买亡命、轻生变诈”的现象[１９]１６１.
总之,清朝的京控制度,以及嘉庆帝的相关改革,都指向加大地方官的司法责任,强化朝廷对地

方的监督,而并未相应地增加地方的司法资源以强化其司法能力,真正优质的司法资源只存在于朝

廷和朝廷能够加以直接监督的总督.换言之,优质司法资源一般只存在于清朝司法体系的顶部.在

清朝集权体制里,顶部的优质司法资源,犹如金字塔的塔尖,必定是稀缺的,当然也必定是昂贵的.

五、结　语

本文所述徐姓自戕京控案,只是嘉庆、道光时期上千件京控案中的一例个案,无法说明京控案

诉讼中错案和冤案发生的比率.但是,一叶知秋,不同的个案都有着相同的京控制度基础,从一例

个案的解剖也可以管窥清代京控制度面临的问题.分化与竞讼的地方社会,增加了司法服务需求;
而开放的京控,尤其是嘉庆帝也希望借京控和相应的改革来整饬吏治、改善民生,高度重视京控案

的审理,也积极适应了社会的这种需求.然而,实际效果离清廷的期望却有着相当距离.究其原

因,在于清代京控和司法制度,与行政体制同轨,都是一种“金字塔”构造,优质司法资源仅集中在司

法体制顶部.嘉庆帝的改革措施,只是强化了顶部的纵向司法监控压力,而地方司法资源和能力并

没有增强.就徐姓京控案来看,县级初审明显存在主审知县司法能力贫弱的问题,而司道的复审,
存在违法委用原问官、刑讯逼供、不顾证据间矛盾等严重问题,京控相关法例成为具文,反映出可供

使用的司法资源不足和审讯程序中问官权力缺乏制约.虽然经原告不懈京控,直至以自杀的极端

方式控告,促动清廷动用级别更高、程序更加规范的司法力量,最终纠正了安徽省的错误.但是,纠
错的成本极其高昂.原告家族不仅多人“酷刑成废”[２],而且付出了生命代价;安徽地方政府方面,
不仅司道府县相关人员受到了不同处罚,地方政府的司法公信力也遭受严重损失,省级和跨省司法

资源被多重消费.该案徐姓冤情最终得雪,则清廷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开辟的京控渠道仍可被视为

有效力,但高昂的成本却说明京控作为解决社会日益增长的诉讼纠纷的方式并不令人满意.在朝

廷权威仍在时,京控案件的多寡实与地方吏治的良窳成反比.推论之,则京控的效力与效率实相背

离.而当这种背离达到一定临界点,则朝廷权威一并受损,连京控的效力一并失去.这一点,在清

代闽粤乡族性械斗中也得到了印证.闽粤乡族性冲突之解决,诉诸京控途径,在嘉庆二十年以后明



显增加,一方面是出于闽粤乡族力量对朝廷权威的信服,但同时也是地方吏治不良、处理讼案不力

的表现.道光年间闽粤京控案的数量增加明显,而吏治更加腐败.咸丰、同治年间,受太平军影响,
地方吏治尚不可问,京控案件亦不能得到尽心处理,人民赴京亦难,闽粤京控案件显著减少.但至

光绪年间,军事已平,而闽粤京控案件则依然少见,其原因在于闽粤乡族对地方吏治和朝廷一并失

去信任,对纠纷的处理直接诉诸乡族间的私斗[１９]１６４Ｇ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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